
（上接

D47

版）

④

比较因素条件说明

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的比较因素条件详述见下表：

待估宗地及实例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

Ａ

实例

Ｂ

实例

Ｃ

交易价格

（

元

／ ｍ２

）

３７５ ３７５ ４１７

交易日期

２０１２．１．３１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 ２０１１．１１．２５

交易情况 资产重组 挂牌 挂牌 挂牌

用地类型 工作船基地 仓储 仓储 仓储

剩余使用年限

（

年

）

３９．４２ ５０ ５０ ５０

土地性质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影响

因素

距干道距离

ｍ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距火车分站距离

ｍ ＜１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０－２６００

距汽车站距离

ｍ ＞２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００

供排水状况 好 好 好 好

供电状况 好 好 好 好

环境污染情况 污染不明显 污染不明显 污染不明显 污染不明显

地形地质情况 对建筑不限制 对建筑不限制 对建筑不限制 对建筑不限制

洪涝危害程度

５０

年一遇

５０

年一遇

５０

年一遇

５０

年一遇

规划前景 码头 仓储 仓储 仓储

宗地形状面积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对设备安装

无限制

周围用地类型 工业 工业 工业 工业

⑤

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

根据待估宗地与比较实例各种因素具体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比较因素指数确定如下：

Ⅰ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１

日，交易案例

Ａ

、

Ｂ

的交易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案例

Ｃ

的交易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据估价人员调查，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１

年当地工业用地地价上涨幅度不大，根据钦州港地价指数，则确定待估宗

地、案例

Ａ

、

Ｂ

、

Ｃ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为

１００

、

９８

、

９８

、

１００

。

Ⅱ

、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交易情况均为市场正常情况，故不需进行用途修正，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

Ｂ

、

Ｃ

土地用途、交

易情况修正系数均为

１００

。

Ⅲ

、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在用地类型上存在差异，待估宗地为工作船基地，属于码头用地，具有垄断经营性，交易案例为

仓储用地，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

Ｂ

、

Ｃ

用地类型修正系数为

１００

、

９０

、

９０

、

９０

。

Ⅳ

、土地使用年期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１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３９．４２

年，比较案例（宗地

１

、

２

、

３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５０

年，土地还原率按

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含一年）存款利率

３．５％

，再加上一定的风险因素调整值，按

７％

计，则土地剩余年

限修正系数为：

［

１－１／

（

１＋７％

）

３９．４２

］

／

［

１－１／

（

１＋ｒ

）

５０

］

＝０．９６３２

Ⅴ

、影响因素修正系数

Ａ．

宗地临路条件（距干道距离）：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

指数上升或下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临、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均临主干道，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分别对应

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１００

；

Ｂ．

距火车站距离：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

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距火车分站约

１．３

公里，条件为优，交易案例

Ａ

、

Ｂ

距离火车站均大于

１０

公里，条件均为较劣，案例

Ｃ

距

离火车站在

１．３

—

２．６

公里，条件较优，确定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

、

９１

、

９１

、

９８

；

Ｃ．

距汽车站距离：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

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

Ｃ

距汽车站均在

２．２

公里内，条件为优，案例

Ａ

、

Ｂ

距离汽车站均大于

１０

公里，条件均为劣，故

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分别为

１００

、

９２

、

９２

、

１００

；

Ｄ．

供排水保证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

降

１％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钦州港工业开发区，供排水保证度一致，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Ｅ．

供电保证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１％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钦州港工业开发区，供电保证度一致，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

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Ｆ．

环境污染情况：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

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工业园区内，生产有一定废渣、废水污染，但环境污染不明显，故确定待估宗地、案

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Ｇ．

地质地形情况：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

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钦州港工业开发区，为山区地质状况与地基承载力较好，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Ｈ．

宗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

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工业新开发区，自然条件均为较好，洪涝灾害

５０

年一遇，故确定

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Ｉ．

规划前景：分为优、较优、一般、较劣、劣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２％

，由于待估宗地、交易案例所处区域为工业开发区，规划前景为码头、仓储，均属于工业性质，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Ｊ．

宗地形状面积：分为规模过小影响使用、规模较小对使用影响较大、规模适中对利用无影响、规模较大较有利于利用、规

模大利于利用五个等级，以待估宗地

１００

为基数，每上升或下降一个等级，指数上升或下降

１％

，由于宗地面积、规模的大小影

响土地开发利用的成本，待估宗地面积规模与交易案例面积规模相近。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

均为

１００

；

Ｋ．

周围用地类型：由于待估宗地与交易案例所处工业区用地类型相同，故不需进行修正，故确定待估宗地、案例

Ａ

、案例

Ｂ

、案例

Ｃ

对应的指数均为

１００

；

根据上述因素比较，编制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详见下表：

待估宗地及实例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实例

１

实例

２

实例

３

交易价格

（

元

／ ｍ２

）

３７５ ３７５ ４７１

交易日期

１００ ９８ ９８ １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用地类型

１０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剩余使用年限

１ ０．９６３２ ０．９６３２ ０．９６３２

土地性质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影

响

因

素

距干道距离

ｍ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距火车分站距离

ｍ １００ ９１ ９１ ９８

距汽车站距离

ｍ １００ ９２ ９２ １００

供排水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供电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环境污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地形地质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洪涝危害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规划前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宗地形状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周围用地类型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⑥

因素修正

根据比较因素条件指数表，编制因素比较修正系数下表：

待估宗地及实例比较因素 委估宗地

１

号 实例

１

实例

２

实例

３

交易价格

（

元

／ ｍ２

）

１００ ３７５ ３７５ ４７１

交易日期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８ １００ ／ ９８ １００ ／ １００

交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用地类型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０ １００ ／ ９０ １００ ／ ９０

剩余使用年限

１００ ０．９６３２ ０．９６３２ ０．９６３２

土地性质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影响

因素

距干道距离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距火车分站距离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１ １００ ／ ９１ １００ ／ ９８

距汽车站距离

１００ １００ ／ ９２ １００ ／ ９２ １００ ／ １００

供排水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供电状况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环境污染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地形地质情况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洪涝危害程度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规划前景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宗地形状面积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周围用地类型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综合修正系数

１．３０ １．３０ １．０９

比较对象修正后价格

（

元

／ ｍ２

）

４８８ ４８８ ５１３

估价对象比准价格

（

取算术平均值

）

４９６

元

／ ｍ２

（

折合为

３３．０７

万元

／

亩

）

⑦

实例修正后的地价计算

经过比较分析，本次先取三个比较案例区域因素和个别因素均较为接近，且测算出三个比准价格比较接近，故取三个比

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为市场比较法的评估结果。

（宗地编号：宗地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号）价格修正

以上测算出了宗地

１

号的市场比较法评估价格，对于其他

５

宗土地，通过进行土地用途、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土地剩余

使用年限、区域及个别因素相互比较，可以得出其他

５

宗的市场比较法评估价格。

根据待估宗地的宗地条件，影响待估宗地价格的主要因素有：交易期日；交易方式；土地使用年期；影响因素。

由于宗地

１

号的土地用途、交易期日、交易方式与其他

５

宗待估土地一致，故不需进行修正；

土地剩余年限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２

、

３

号）、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均为

３９．４２

年，则不需要进行土地剩余年限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４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３８．７５

年，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３９．４２

年，则土地剩余年

限修正系数为：

［

１－１／

（

１＋７％

）

３８．７５

］

／

［

１－１／

（

１＋ｒ

）

３９．４２

］

＝０．９９６５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５

、

６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３６．６３

年，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３９．４２

年，则土地剩余

年限修正系数为：

［

１－１／

（

１＋７％

）

３６．６３

］

／

［

１－１／

（

１＋ｒ

）

３９．４２

］

＝０．９８４５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７

、

８

、

９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４４．６７

年，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的土地剩余年限为

３９．４２

年，则土地剩

余年限修正系数为：

［

１－１／

（

１＋７％

）

４４．６７

］

／

［

１－１／

（

１＋ｒ

）

３９．４２

］

＝１．０２２３

影响因素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２

、

３

号）、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所处同一区域，勒沟作业区，故不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而个别因素

地质地形情况、宗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宗地形状等相同，不需进行修正案，

宗地

２

、

３

号的土地较比较案例面积规模相近，故不需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４

号）、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所处同一区域，勒沟作业区，故不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而个别因素地

质地形情况、宗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宗地形状等相同，不需进行修正案，宗

地

４

号的土地较比较案例面积大，故需对面积修正，面积规模大则有利于土地利用，故确定修正系数为

２％

。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５

、

６

号）、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所处同一区域，勒沟作业区，故不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而个别因素

地质地形情况、宗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宗地形状等相同，宗地

５

、

６

号的土地

与比较案例面积规模相近，故不需进行个别因素修正。

由于委估对象（宗地

７

、

８

、

９

、

１０

号）位于钦州保税港区，比较案例（宗地

１

号）位于钦州港勒沟作业区，钦州保税港区属于

工业开发新区，较勒沟作业区距离火车站、汽车站很远，便捷度不够，相关配套不够齐备，因此需对区域因素进行修正，根据钦

州港区域因素的影响程度，确定修正系数为

－１０％

；而个别因素地质地形情况、宗地自然条件（洪涝危害程度）、宗地临路条件、

供水保证度、供电保证率、宗地形状等相同，宗地

７

、

８

号的土地较比较案例面积大，故需对面积修正，面积规模大则有利于土

地利用，故确定修正系数为

２％

。

根据各待估宗地与比较案例修正说明，确定各待估宗地市场比较法评估结果如下表：

宗地编号

标准宗地

价格

（

元

／

ｍ２

）

土地用

途修正

交易日

期修正

剩余年限

修正

区域因

素修正

个别因

素修正

比准价格

（

元

／ ｍ２

）

开发程度修

正

（

元

／ ｍ２

）

最终修正价

格

（

元

／ ｍ２

）

宗地

１

号

４９６ ４９６

宗地

２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９６ ０．００ ４９６

宗地

３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９６ ０．００ ４９６

宗地

４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９６５ ０．００％ ２％ ５０４ ０．００ ５０４

宗地

５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８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８８ ０．００ ４８８

宗地

６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９８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８８ ０．００ ４８８

宗地

７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２３ －１０％ ２％ ４６５ ０．００ ４６５

宗地

８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２３ －１０％ ２％ ４６５ ０．００ ４６５

宗地

９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２３ －１０％ ２％ ４６５ ０．００ ４６５

宗地

１０

号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２２３ －１０％ ２％ ４６５ ０．００ ４６５

注：表中开发程度修正主要是考虑本次委估宗地与比较案例的开发程度存在差异，则需进行开发程度的修正，由于估价

对象（宗地编号为宗地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

１０

号）与比较案你（宗地编号为宗地

１

号）土地开发程度均为红线外“五通”，红线内

“场地平整”，故不需进行修正。

（

２

）成本逼近法

成本逼近法是以开发土地所耗费的各项费用之和为主要依据，再加上一定的利息、利润、应缴纳的税金确定土地价格的

估价方法。则：

土地价格

＝

土地取得费

＋

土地开发费

＋

相关税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

增值收益

①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

Ⅰ

、土地取得费

土地取得费是指在待估宗地所在区域要取得土地使用权而支付的各项客观费用 （即征用同类用地所支付的平均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

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用土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调查待估宗地位于钦州港工业区，根据周边农用土地的利用类型，判定待估宗地在征用时的土地类型为滩涂。根据财政

部 国家海洋局《关于加强海域使用金征收管理的通知》财综［

２００７

］

１０

号，钦州市钦南区建设填海造地用海的海域使用金征收

标准是

４５

万元

／

公顷。

土地取得费

＝４５

万元

／

公顷

＝４５

元

／

平方米

Ⅱ

、相关税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办法》（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 第

４６

号）的规定

征用耕地的，要缴纳耕地占用税。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开垦费征收使用办法》征用耕地要缴纳耕地开垦费。根据广西壮

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项目的通知”（桂

价费字［

２００１

］

２５０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地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和标准

的通知”（桂价涉字［

１９９４

］

２１０

号）文，征用土地国土资源局要收以下费用：管理费、测绘费等。

Ａ．

征地管理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转发国家计委、财政部全面整顿住房建设收费取消部分收费

项目的通知”（桂价费字［

２００１

］

２５０

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全区土地系统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

１９９４

］

２１０

号）文件规定“征地管理费按征地费总额的

２．８％

征收”。则：

宗地征地管理费

＝４５×２．８％＝１．２６

元

／

平方米

Ｂ．

征地劳务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重新规范征地劳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桂价费〔

２０１０

〕

１０９

号），文件规定“征地劳务

费不再分为征用耕地和征用非耕地费，收费标准统一按每平方米

３

元收取”。则：

宗地征地劳务费

＝３

元

／

平方米

Ｃ．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根据《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及等别》，广西钦州市（钦北区、钦南区）位于十等，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

费为

２８

元

／

平方米，本次评估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按

２８

元

／

平方米计算，则：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２８

元

／

平方米

Ｄ．

测绘费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价局“关于下达全区土地行政系统事业收费项目和标准的通知”（桂价涉字［

１９９４

］

２１０

号）文件规

定，测绘费的标准为每平方米

０．２５

元。

小计：有关税费

＝Ａ＋Ｂ＋Ｃ＋Ｄ

宗地税费

＝３２．５１

元

／

平方米

Ⅲ

、土地开发费

土地开发费指要达到估价对象设定的开发程度所需投入的各项客观费用， 包括宗地外的土地开发费和宗地内的土地开

发费。按照设定的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土地平整所形成的开发程度计算土地开发费。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和评估人员实地

勘查估算的开发量，参照广西区的建筑工程定额标准，确定开发费用如下表：

项目内容 标准

（

元

／

㎡

）

道路

３６

供水

１２

排水

１０

电力

１３

电讯

９

土地平整

（

含吹填成本

）

１５０

合计

２３０

则本次评估设定宗地开发费用为：宗地土地开发费

＝２３０

元

／

平方米

Ⅳ

、投资利息

根据待估宗地的开发程度和开发规模，设定土地开发周期为

１

年，投资利息率按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

贷款利息率

６．５６％

计。假设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在征地时一次投入，开发费用在开发期内均匀投入，故：

投资利息

＝

（土地取得费

＋

相关税费）

×

开发周期

×６．５６％

＋

土地开发费

×

开发周期

×１／２×６．５６％

宗地投资利息

＝

（

４５＋３２．５１

）

×１×６．５６％

＋２３０×１×１／２×６．５６％

＝１２．６３

元

／

平方米

Ⅴ

、投资利润

调查该地区土地开发的投资回报情况，并结合本地区同类型用地的平均利润率，本次评估取宗地土地开发的年投资回报

率为

１５％

，则：

投资利润

＝

（土地取得费

＋

土地开发费

＋

相关税费）

×

开发周期

×

投资回报率

宗地投资利润

＝

（

４５＋２３０＋３２．５１

）

×１×１５％＝４６．１３

元

／

平方米

Ⅵ

、土地增值收益

根据对调查当地土地市场所得到资料的分析，待估宗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五通、宗地内土地平整，土地增值收益按成本

价格（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土地开发费、投资利息、投资利润四项之和）的

３５％

计。

土地增值收益

＝

（土地取得费及相关税费

＋

土地开发费

＋

投资利息

＋

投资利润）

×３５％

＝

（

４５＋３２．５１＋２３０＋１２．６３＋４６．１３

）

×３５％

＝１２８．１９

元

／

平方米

Ⅶ

、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依据成本逼近法计算公式，将上述

６

项相加之和即得土地使用权总价格。则：

无限年期宗地土地使用权单价

≈４９４．４６

元

／

平方米

Ⅷ

、待估宗地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

根据有限年期地价测算公式：

Ｖｎ＝ ＶＮ×

［

１－１／

（

１＋ｒ

）

ｎ

］

式中：

Ｖｎ －－

待估宗地设定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元

／

平方米）

ＶＮ －－

无限年期土地使用权价格（元

／

平方米）

ｒ －－

土地还原率［土地还原率按评估基准日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含一年）存款利率

３．５％

，再加上一定的风险因

素调整值，按

７％

计］

ｎ－－

待估宗地设定年期

无限期

宗地

Ｖｎ

（

元

／

㎡

）

委估宗地区

１

、

２

、

３

号 委估宗地

４

号 委估宗地

５

、

６

号 委估宗地

７

、

８

、

９

、

１０

号

剩余使

用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Ｖｎ

（

元

／

㎡

）

剩余使

用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Ｖｎ

（

元

／

㎡

）

剩余使

用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Ｖｎ

（

元

／

㎡

）

剩余使

用年限

修正

系数

宗地

Ｖｎ

（

元

／

㎡

）

４９４．４６ ３９．４２

年

０．９３０５ ４６０．１０ ３８．７５

年

０．９２７３ ４５８．５１ ３６．６３

年

０．９１６１ ４５２．９７ ４４．６７

年

０．９５１３ ４７０．３８

Ⅸ

、其他因素修正

因同一区域待估宗地的个别因素之间存在着差异，需要对以上的因素进行修正，修正系数参照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里的

个别因素修正系数确定。则：

影响因素

委估宗地区

１

、

２

、

３

号 委估宗地

４

号 委估宗地

５

、

６

号 委估宗地

７

、

８

、

９

、

１０

号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系

数

（

％

）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

系数

（

％

）

条件说明

优劣

度

修正

系数

（

％

）

条件说

明

优劣

度

修正系

数

（

％

）

供排水状况 好 好

９．９

好 好

９．９

好 好

９．９

好 好

９．９

供电状况 好 好

９．９

好 好

９．９

好 好

９．９

好 好

９．９

环境污染情

况

污染不明

显

一般

０

污染不明

显

一般

０

污染不明

显

一般

０

污染不

明显

一般

０

地形地质情

况

对建筑不

限制

一般

０

对建筑不

限制

一般

０

对建筑不

限制

一般

０

对建筑

不限制

一般

０

洪涝危害程

度

５０

年一遇 一般

０ ５０

年一遇 一般

０ ５０

年一遇 一般

０

５０

年一

遇

一般

０

规划前景 码头 一般

０

码头 一般

０

码头 一般

０

码头 一般

０

宗地形状面

积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０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０

对设备安

装无限制

一般

０

对设备

安装无

限制

一般

０

周围用地类

型

工业 好

４．６

工业 好

４．６

工业 好

４．６

工业 好

４．６

合计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４

宗地

Ｖｎ

（

元

／

㎡

）

４６０．１０ ４５８．５１ ４５２．９７ ４７０．３８

估价结果取

整

（

元

／

㎡

）

５７２．００ ５７０．００ ５６３．００ ５８５．００

（

３

）地价的确定

①

地价确定的方法

根据上述估价过程得出的市场比较法的估价结果与成本逼近法的估价结果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较小。待估宗地所在区

域有较多工业用地成交，能代表当地工业用地的的价格水平，而成本逼近法是当地土地征收补偿成本，测算出来的结果也较

符合当前的土地价格。根据估价人员对钦州港市地产市场行情的了解以及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结合本次估价对象的特性，

取市场比较法估价结果和成本逼近法估价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宗地最终估价结果。详见下表：

宗地编号

市场比较法 成本逼近法

最终估价结

果单价取值

（

元

／ ｍ２

）

取

整

申报土地面积

（

ｍ２

）

最终估价结果

总价取值

（

万

元

）

备注

评 估 结

果

（

元

/

m

2

）

权重

评 估 结

果

（

元

/

m

2

）

权重

宗地

１ ４９６ ６０％ ５７２ ４０％ ５４２ ３９

，

６８９．４７ ２

，

１５１．１７

宗地

２ ４９６ ６０％ ５７２ ４０％ ５４２ ３０

，

１５９．３８ １

，

６３４．６４

宗地

３ ４９６ ６０％ ５７２ ４０％ ５４２ ３７

，

４７５．２４ ２

，

０３１．１６

宗地

４ ５０４ ６０％ ５７０ ４０％ ５４４ １９０

，

５５９．０１ １０

，

３６６．４１

宗地

５ ４８８ ６０％ ５６３ ４０％ ５３３ ２４

，

４８５．８９ １

，

３０５．１０

宗地

６ ４８８ ６０％ ５６３ ４０％ ５３３ ６６

，

４２０．０４ ３

，

５４０．１９

宗地

７ ４６５ ６０％ ５８５ ４０％ ５３７ ２１３

，

１５１．７０ １１

，

４４６．２５

宗地

８ ４６５ ６０％ ５８５ ４０％ ５３７ ２１４

，

８３５．２２ １１

，

５３６．６５

宗地

９ ４６５ ６０％ ５８５ ４０％ ５３７ ３３９

，

４２９．３５ １８

，

２２７．３６

宗地

１０ ４６５ ６０％ ５８５ ４０％ ５３７ ５１１

，

９８７．５６ ２７

，

４９３．７３

合计

１

，

６６８

，

１９２．８６ ８９

，

７３２．６５

②

估价结果

根据上述地价确定方法并取整，本次估价确定估价对象最终结果：

宗地

编号

宗地名称 申报土地面积

（

ｍ

２

）

评估单价

（

元

／ ｍ

２

）

评估总价

（

万

元

）

人民币大写

宗地

１

工作船基地用地

３９

，

６８９．４７ ５４２ ２

，

１５１．１７

人民币贰仟壹佰伍拾壹万壹仟柒佰

元整

宗地

２

工作船基地用地

３０

，

１５９．３８ ５４２ １

，

６３４．６４

人民币壹仟陆佰叁拾肆万陆仟肆佰

元整

宗地

３

工作船基地用地

３７

，

４７５．２４ ５４２ ２

，

０３１．１６

人民币贰仟零叁拾壹万壹仟陆佰元

整

宗地

４

万吨级通用泊位用地

１９０

，

５５９．０１ ５４４ １０

，

３６６．４１

人民币壹亿零叁佰陆拾陆万肆仟壹

佰元整

宗地

５

库场用地

２４

，

４８５．８９ ５３３ １

，

３０５．１０

人民币壹仟叁佰零伍万壹仟元整

宗地

６

万吨级散杂货码头用地

６６

，

４２０．０４ ５３３ ３

，

５４０．１９

人民币叁仟伍佰肆拾万零壹仟玖佰

元整

宗地

７

港口码头用地

２１３

，

１５１．７０ ５３７ １１

，

４４６．２５

人民币壹亿壹仟肆佰肆拾陆万贰仟

伍佰元整

宗地

８

港口码头用地

２１４

，

８３５．２２ ５３７ １１

，

５３６．６５

人民币壹亿壹仟伍佰叁拾陆万陆仟

伍佰元整

宗地

９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３９

，

４２９．３５ ５３７ １８

，

２２７．３６

人民币壹亿捌仟贰佰贰拾柒万叁仟

陆佰元整

宗地

１０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１１

，

９８７．５６ ５３７ ２７

，

４９３．７３

人民币贰亿柒仟肆佰玖拾叁万柒仟

叁佰元整

合计

１

，

６６８

，

１９２．８６ ８９

，

７３２．６５

人民币捌亿玖仟柒佰叁拾贰万陆仟

伍佰元整

（四）预估增值的原因

本次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防城港和钦州港所属泊位的固定资产及土地使用权增值，具体情况如下：

１

、固定资产增值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和机器设备，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由于材料、人工价

格上涨引起建筑成本升高，导致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增值；机器设备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部分机器设备评估基准日的市

场价格高于购置时的市场价格引起评估增值。

２

、土地使用权增值

由于土地固有稀缺性，岸线相邻的港口码头用地更加稀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泛北部湾经济发展，北部湾经济的辐射

能力提高、临港工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码头吞吐量的不断增加，港口码头用地价格随之上涨。另物价水平不断提高，由于材料、

人工价格上涨引起土地开发成本升高，则土地取得成本提高。因此本次土地使用权评估有所增值。

（五）预估假设

１

、假定处于使用中的待评估资产在产权变动发生后或资产业务发生后，将按其现时的使用用途及方式继续使用下去。

２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３

、假设拟注入资产于预估基准日不存在法律、经济等未决事项及权属资料不完善事项。

五、目标资产土地和房产明细

（一）土地明细

本次拟注入资产对应的土地共

３６

宗，目前其中

１３

宗已经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尚有

２３

宗尚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

证。在尚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中，

１９

宗为划拨土地，并拥有相应的划拨土地使用权证，

４

宗因填海造陆形成，目前

拥有的为海域使用权证。上述划拨土地使用权和海域使用权均需转变为出让土地使用权，目前相关的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

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前能够解决完毕， 办理相关土地

权属证书的应缴税费由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担。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各宗土地的明细及权属情况如下表：

宗地编号 土地使用证号 宗地位置 土地用途

剩余使用权年

限

（

年

）

土地面积

（

ｍ２

）

备注

防城港域

宗地

１

防港国用

（

２０００

）

字第

０５０９

号

０

号码头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２９

，

８３９．９２

划拨土地

，

尚

待转为出让用

地

宗地

２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０

号

１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７８

，

４６５．１７

宗地

３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１

号

２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７２

，

４４１．７５

宗地

４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２

号

过渡段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３９

，

４５３．０３

宗地

５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３

号

３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９１

，

５９２．９３

宗地

６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４

号

４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８３

，

７１１．６８

宗地

７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５

号

５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９０

，

１１０．４３

宗地

８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６

号

６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９１

，

９９６．７２

宗地

９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７

号

７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１１３

，

７５４．７６

宗地

１０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８

号

８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４９

，

６０３．４５

宗地

１１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５９

号

中级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５９

，

９５８．３４

宗地

１２

防港海域

００３

号 中级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９２

，

９４１．６６

海域使用权

，

待转为出让土

地

宗地

１３

防港国用

（

２００６

）

字第

０３２０

号

９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１１８

，

２０５．５０

出让土地

宗地

１４

防港国用

（

２００６

）

字第

０３２１

号

１０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２０１

，

３７８．６０

出让土地

宗地

１５

防港国用

（

２００６

）

字第

０３２３

号

１０

号泊位南侧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１

，

０８３．００

出让土地

宗地

１６

防港国用

（

２００６

）

字第

０３１９

号

１１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９．１６ ２４８

，

０００．２８

出让土地

宗地

１７

防港国用

（

２００６

）

字第

０３２２

号

１２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９．１１ ２５０

，

７００．２８

出让土地

宗地

１８

防港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２７

号

十三

、

十四号散货

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９．９５ ４５７

，

２４２．９７

划拨土地

，

尚

待转为出让用

地

宗地

１９

防港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２８

号

１５－１７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９．９５ ４７３

，

８２７．１２

宗地

２０

防港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３３

号

１８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９．９５ ４９２

，

１２０．７９

宗地

２１

防港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２６

号

１９

号

、

２０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９．９５ ４９４

，

６３２．３６

宗地

２２

防港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３２

号

２１

号

、

２２

号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９．９５ ４７２

，

６８６．２５

宗地

２３

防港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３１

号

液体散货泊位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９．９５ １４６

，

２６７．７０

宗地

２４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２６

号

８

号宗地 老干码

头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１０

，

５１７．７０

宗地

２５

防港国用

（

９９

）

字第

００２７

号

９

号宗地 兴达码

头

港口码头用地

５０．００ １２

，

９１３．９０

铁山港域

宗地

２６

国海证

１０４５０００４６

号

１

号

、

２

号泊位用地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９．４２ ８８３

，

２００．００

海域使用权

，

待转为出让用

地

钦州港域

宗地

２７

钦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Ｄ１０８

号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９．４２ ３９

，

６８９．４７

出让土地

宗地

２８

钦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Ｄ１８８

号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９．４２ ３０

，

１５９．３８

出让土地

宗地

２９

钦国用

（

２００５

）

第

Ｄ２０８

号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９．４２ ３２

，

１９４．９８

出让土地

宗地

３０

钦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Ｄ０１１

号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８．７５ １９１

，

１９９．７０

出让土地

宗地

３１

钦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Ｄ０１３

号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６．６３ ２４

，

４８５．８９

出让土地

宗地

３２

钦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Ｄ０１４

号

钦州港勒沟作业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３６．６３ ６６

，

４２０．０４

出让土地

宗地

３３

钦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Ｄ１２９

号

钦州保税港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４．６７ ２１３

，

１５１．７０

出让土地

宗地

３４

钦国用

（

２００６

）

第

Ｄ１３０

号

钦州保税港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４．６７ ２１４

，

８３５．２２

出让土地

宗地

３５

—

钦州保税港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４．６７ ３１５

，

０８１．８６

正办理出让

宗地

３６

—

钦州保税港区 港口码头用地

４４．６７ ５１１

，

９８７．５６

正办理出让

合计

３５４

，

８１０．００

注：土地面积数据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因相关土地的重新测绘颁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最终确定的土地面积数据及权属

状况与表中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二）房产明细

本次拟注入资产对应的房产共有

６６

处，目前其中

４９

处已经取得房屋所有权证，尚有

１７

处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该

１７

处房产均需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目前相关的手续正在积极办理中，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前能够解决完毕， 办理相关房产权属证书的应缴税费由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

担。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述各处房产的明细及权属情况如下表：

序号 房产证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

ｍ

２

）

备注

防城港域

１

—

保税仓 混合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２３６．２２

正在办证

２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４６１ ３０１

仓 钢架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９

，

６０９．２３

有房产证

３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３４

５０１

号仓库 框架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９

，

１９３

有房产证

４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１４

４０２

号仓库 框架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９

，

１９３

有房产证

５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２０

４０１

号仓库 钢混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９

，

１９３

有房产证

６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５３

６０１

仓库 框架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８

，

０７５．９２

有房产证

７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３３

１０１

号码头仓库 混合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

６

，

３６３

有房产证

８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２１

５０１

仓库办公室 混合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６．９６

有房产证

９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５９

电瓶库 混合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２１

有房产证

１０

—

１０１

前沿综合楼 砖混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６８

正在办证

１１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３５

工具室值班室 混合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９８

有房产证

１２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２２

４０２

仓库办公室 砖混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６．９６

有房产证

１３

—

４０１

仓库办公室 砖混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１８６．９６

正在办证

１４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９７

充电间

（

三区修理车间

办公楼

）

混合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

３６３．４１

有房产证

１５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６８

三区装载机房 钢混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７２．９

有房产证

１６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２５

二区电焊车间 砖混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３２６．７４

有房产证

１７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５２

防护品仓库 混合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５９３．３

有房产证

１８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２８

二保车间 框架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６６２．１

有房产证

１９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７０

流动机械库

（

三作业区

调度楼

）

混合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６１５

有房产证

２０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６０

封包车间 砖混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

，

０８０．８４

有房产证

２１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１９

工麻具库 钢混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９１８．０８

有房产证

２２

防港房权证港口字第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０９

篷布仓库 混合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４５６．７２

有房产证

２３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４５８ ５０２

仓库 框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

８８２．９９

有房产证

２４

—

２０２

仓库 框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７

，

７７６

正在办证

２５

—

件杂货仓库 框架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

，

１８４

正在办证

２６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６８ ／

Ａ０３６９

１４

泊位码头办公楼

Ｂ

栋

、

Ｃ

栋

砖混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６１．３２

有房产证

２７

—

１４

泊位变电站 砖混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４４０．５２

正在办证

２８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２２

拆装箱库

（

集装箱

１

号

仓库

）

框架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５

，

４５３．４

有房产证

２９

—

１２

号泊位仓库值班室 砖混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３３．８

正在办证

３０

—

食堂 砖混

１９９０

年

９

月

４００

正在办证

３１

—

作业区饭堂 混合

１９８５

年

１

月

１

，

４００

正在办证

３２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２８

机修污水处理站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３５．２８

有房产证

３３ Ａ２００１１００５３

消防车库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９１

有房产证

３４

—

压缩空气站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００

正在办证

３５

—

修洗箱污水处理站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０

正在办证

３６

—

生活污水处理站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

正在办证

３７

—

锅炉房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４００

正在办证

３８

—

食堂浴室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

，

８００

正在办证

３９

—

修洗箱间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

，

０００

正在办证

４０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２６

机修车间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１

，

０２２．２８

有房产证

４１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２１

综合楼 混合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

，

８４１．３

有房产证

４２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６１ １０

号变电站 砖混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０５．０２

有房产证

４３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５８ ９

号泊位配电房 混合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９

有房产证

４４

—

１３

号变电站 砖混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９０

正在办证

４５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２０

南大门值班室

、

塔楼工

程

混合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５７．３８

有房产证

４６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１３

南区汽车修理间 铁架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４９５．０２

有房产证

４７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１４

技改车间 混合

１９９５

年

１２

月

１

，

８９７．１２

有房产证

４８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４６

四区工具室 混合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３４６．９４

有房产证

４９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４５

四区车队仓 混合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２３２．４４

有房产证

５０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１４

四区办公综合楼 混合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１

，

８９７．１２

有房产证

５１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１６

五区办公楼及车库 混合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８６１．８３

有房产证

５２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３６６ ／

Ａ０３７０

１６

泊位

１

号

，

２

号配电房 砖混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７３３．０４

有房产证

５３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７３

工作间 混合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４９

有房产证

５４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７３

桶装仓库 混合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５０

有房产证

５５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７３

加油站油房及附属 混合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

５２

有房产证

５６

防测房

［

２００８

］

Ａ０４６４ ／

Ａ０５２７

北门油库泵房

、

值班室 混合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３８．５４

有房产证

５７ Ａ２００１１０１７３

办公室 混合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

６２

有房产证

５８

—

化工码头值班室 混合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５６

正在办证

钦州港域

５９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０

号

２１１

仓库 钢混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４

，

３３９．８２

有房产证

６０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５

号

变电所 混合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７４４．９１

有房产证

６１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３

号

流动机械库 混合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５５７．４７

有房产证

６２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２

号

材料工具库 混合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２３６．６９

有房产证

６３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９

号

工索具库 钢混

２０００

年

１１

月

２８０．３９

有房产证

６４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７

号

泵房 混合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４３

有房产证

６５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１

号

候工楼 混合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９５５．７８

有房产证

６６

钦房权证钦州港区字第

９８０４３６７６

号

加油站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５２５．９７

有房产证

合计

１２１

，

０６２．２９

注：房产面积数据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因相关房产的重新测绘颁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最终确定的房屋面积数据及权属

状况与表中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第六节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公司影响的分析

一、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部湾港务集团拥有的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的核心经营性资产将注入上市公司，公司业务范围将扩展

到整个北部湾地区，拥有散货码头、集装箱码头、化工码头等完备的港口设施，年通过能力大大提升，另外经业务整合后将发

掘出可观的协同效益，资产盈利能力、周转率、持续发展能力都优于上市公司原有业务和资产，这对于公司扩大经营规模、提

升核心竞争力、增强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加股东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根据现有的财务资料，标的资产账面值约为

２０．４６

亿元（模拟合并且未经审计），预估值约为

５１．８２

亿元，

２０１１

年实现净利

润

５．３８

亿元（模拟合并且未经审计）。标的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后，将改善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从根

本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由于与本次发行相关的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尚未正式完成。确切数据以审计结果、评估结果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

报告为准，公司将在本预案出具后尽快完成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并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做出补充决议。

在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前，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需对资产进行内部整合。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

集团声明，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不存在拖欠员工工资或欠缴社保费用等违法违规行为，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因本次交易承担置

入资产相关员工工资或社保有关的隐形负债。此外，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同时承诺，对上市公司因承担上述隐形

负债而带来的损失，由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全额负担。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资产涉及的正式退休人员，其社会保障安排已完全社会化，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

团依法无需承担相应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本次交易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拟注入的资产不涉及内退人员，因此本

次交易不涉及离退休人员和内退人员的相关费用问题。

三、对公司的其他影响

（一）对公司章程的影响

本次交易后，本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除此之外，本公司暂无其他修改或调整公司章程的计划。

（二）对股东结构的影响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预估价值约为

５１．８２

亿元，如本次发行顺利完成，按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北海港

股票二级市场均价

７．５１

元

／

股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数量预计不超过

６．９

亿股，同时，本次交易中向不超过

１０

名投资

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数量不超过

２．３

亿股，合计本次发行不超过

９．２

亿股。

本次发行结束后，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约

７０．４３％

的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三）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 本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清晰界定资产， 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独立运营的公司管理体

制，做到了业务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人员独立。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要从事港口装卸、堆存等相关业务，具有独立自主地开展业务的能力，拥有独立的经营决策权

和实施权。本公司从事的业务独立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公司的经营管理实行独立核算。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不受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的管理体系将继续独立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本公司独立招

聘员工，设有独立的劳动、人事、工资管理体系。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产生。本公司已建立起了一套适应公司发展需要的组织结构，各部门及子公司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组织机构健全完整，运

作正常有序，能独立行使经营管理职权。本公司的生产经营、办公机构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分开，不存在混合经营的状况。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关联人之间的管理关系

不受影响。

四、关联交易预计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截至

２０１１

年底，公司与北部湾港务集团、防城港务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为关联方担保

２．３３

亿元、关联

方往来款

０．１４

亿元及其他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１

、关联方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期间 担保金额

北部湾港务集团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３

，

３００．００

北部湾港务集团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１３

，

９００．００

北部湾港务集团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

１３

，

９００．００

２

、关联方应收应付款

（

１

）应收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名称 时点 金额 关联方

其它应收款

２０１１

年末

３０．２０

广西北部湾邮轮码头有限公司

———

２０１０

年末

０．００

———

———

２００９

年末

０．００

———

（

２

）应付关联方款项

单位：万元

名称 时点 金额 关联方

其它应付款

２０１１

年末

１

，

３８８．８０

北海铁山港务有限公司

北海泛北商贸有限公司

其它应付款

２０１０

年末

１

，

４７７．３８

北部湾港务集团

———

２００９

年末

０．００

———

（二）本次交易后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后，公司与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之间的关联交易将主要分为以下三类：第一，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主要包括运输等辅助服务；第二，综合配套服务，主要指供水、供电服务等；第三，与北部湾港务集团下临港工业发生的关联交

易，即原与拟注入资产发生的关联交易将转至本公司的名下。

最近

２

年

１

期拟注入资产与关联方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备考数据，未经审计）：

１

、关联方担保

本次拟注入资产不存在为其股东提供担保的情形。

２

、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类别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份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惠禹饲料蛋白

（

防城港

）

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１７１．４２ ２

，

２３８．０７ １

，

７５３．００

防城港枫叶粮油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

３７４．２６

—

广西防港物流有限公司 提供劳务

６０７．５６ ５

，

２５０．２６ ４

，

１３８．０２

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水电中心 购买商品

２３３．０７ ３

，

１７３．１５ ２

，

８１３．８１

防城港市亿港自来水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２８．２９ ３４０．４２ ３２４．１８

合计

１

，

０４０．３４ １１

，

３７６．１６ ９

，

０２９．０１

３

、关联方往来款

单位：万元

应收往来款

关联方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末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防城港务集团

２２

，

９８６．０３ ６４

，

０８８．６８ ６

，

６０３．１２

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末，防城港务集团所欠防城港往来款账面余额为

２２

，

９８６．０３

万元，防城港务集团已承诺在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前清偿完毕该笔款项。

４

、其他关联交易

交易完成后，公司与北海诚德镍业有限公司之间在

２０１１

年存在

３２．９０

万元关联交易金额。

（三）交易前后关联方交易变化情况

重组后，关联交易金额有所增长，相关变化主要集中在关联采购、关联销售及应收往来款方面，相关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增加额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提供劳务

７７８．９８ ７

，

８６２．５９ ５

，

８９１．０２

购买商品

２６１．３６ ３

，

５１３．５７ ３

，

１３７．９９

关联应收款

５７

，

７９４．４５ ６４

，

０８８．６８ ６

，

６０３．１２

其他

—

３２．９０

—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关联交易增长主要为关联应收款的增加，其内容为防城港务集团欠防城港往来应收款，防城港务

集团已承诺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前清偿完毕该笔款项。重组后备考报表中提供劳务、购买

商品方面的关联交易有所增长，但相对公司总体业务规模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为保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规范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签订关联交易

框架协议，通过公允定价原则规范关联交易。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均已出具承诺函，确保经常性关联交易价格的公

允性。

五、同业竞争预计变化情况

（一）本次交易前后同业竞争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本公司与北部湾港务集团在港口泊位运营方面的同业竞争问题。在本次交易之前，北部湾三

港的大部分泊位均在北部湾港务集团及旗下企业经营，北海港与北部湾港务集团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完成后，北部湾港务集团将其与港口装卸、堆存业务相关的核心经营性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将基本解决本公

司与北部湾港务集团在重组前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但由于部分泊位仍处于在建工程，并被纳入拟剥离资产范围，从而本次

交易后北部湾港务集团与本公司仍可能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北部湾港务集团旗下纳入资产注入范围的泊位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 泊位 状态 备注

１

防城港

０－８

号泊位

（

防城港域

）

已运营 岸线状态见注

①

９－１７

号泊位

（

防城港域

）

已运营 已取得岸线批文

１８－２２

号泊位

（

防城港域

）

试运营 尚未取得岸线批文

综合中级码头

（

防城港域

）

已运营 岸线状态见注

①

中级泊位

１－５

号

（

防城港域

）

已运营 岸线状态见注

①

东湾液体化工码头

（

防城港域

）

已运营 已取得岸线批文

１－２

号泊位

（

铁山港域

）

试运营 尚未取得岸线批文

２

钦州港

勒沟区

１

—

２

号泊位 已运营 已取得岸线批文

勒沟区

７

—

８

号泊位 已运营 岸线状态见注

②

勒沟区

９

—

１０

号泊位 已运营 岸线状态见注

①

大榄坪

１

—

２

号泊位 试运营 已取得岸线批文

大榄坪

３

—

４

号泊位 试运营 尚未取得岸线批文

合计

：

４２

个泊位

注

①

：项目建设当时适用的法律法规未就岸线使用审批手续作出明确规定，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已与相关主

管部门沟通，拟由有关主管部门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通过本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对该部分泊位使用岸线的合法性进行

确认。

注

②

：属于国务院经济综合宏观调控部门批准建设的项目，依法不再另行办理使用港口岸线的审批手续。

注

③

：缺岸线批文的泊位数量占本次交易拟注入泊位总数的比例约为

２１％

，缺岸线批文的泊位资产的预估值占本次交易

拟注入资产总预估值的比例约为

２６％

（泊位资产由土地、码头水工和堆场构成，扣除土地之后缺岸线批文的泊位资产的评估

值占拟注入资产总预估值的比例约为

１２％

）。

北部湾港务集团旗下未纳入本次资产注入范围的泊位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 泊位 状态 备注

１

防城港

４０３－４０７

号泊位

（

防城港域

）

建设中 建设完成后注入北海港

２０

万吨级码头

（

防城港域

）

已运营

手续尚不完善

，

待手续完善后

注入北海港

３－４

号泊位

（

铁山港域

）

建设中 建设完成后注入北海港

２

钦州港

大榄坪

５

—

８

号泊位 建设中 建设完成后注入北海港

大榄坪

１２

—

１３

号泊位 建设中 建设完成后注入北海港

合计

：

１４

个泊位

（二）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对于本次交易中未注入上市公司的在建泊位，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已作出承诺，在该等泊位建设完工并依法

取得必要批准开始运营后全部置入上市公司。

对于处于运营状态但审批手续尚未完备未能注入上市公司的泊位资产，防城港务集团已做出承诺，在上述资产已实现运

营且未注入到上市公司之前，防城港务集团将与上市公司签署委托管理协议，由上市公司负责经营上述泊位。

同时，为进一步避免同业竞争，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出具了承诺：

“为进一步有效避免同业竞争，本公司保证：在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对上市公司拥有控制权的情形下，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

司、 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将不会从事任何与上市公司目前或将来所从事的主营业务发生或可能

发生竞争的业务。如果本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现有经营活动可能在将来与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发生同业竞争或与北海港发生重大利益冲突，本公司将：（

ａ

）无条件放弃或促使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或其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无条件放弃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

ｂ

）将本公司拥有的、可能与上市公司

发生同业竞争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其他公司以公允的市场价格，在适当时机全部注入上市公司；

或（

ｃ

）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委托经营、委托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将可能与上市公司发

生同业竞争的业务交由上市公司经营以避免同业竞争。”

第七节 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依次主要如下：

１

、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于目标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或核准；

２

、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再次就本次交易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３

、上市公司召开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４

、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具体方案的批准；

５

、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６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行为的核准和中国证监会豁免北部湾港务集团及防城港务集团的要约收购义务。

（二）审计工作和评估工作不能按时完成的风险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总额较大、数量较多，审计工作和评估工作耗费时间较长，可能存在审计工作和评估

工作不能按时完成，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或被迫取消的风险。

（三）目标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预案披露了标的资产相关的资产评估的预估数据， 该预估数据是根据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已知的情况和资料对标的资

产的价值所做的预计。尽管对标的资产价值预估的各项假设遵循了谨慎性原则，但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本预案披露的标

的资产的预估数据可能与最终的评估结果存在差异。

（四）目标资产的资产权属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 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拟注入本公司的资产所对应的部分土地及房产尚存在权属瑕疵问

题，问题主要分为三类：划拨土地尚未转变为出让土地、海域使用权尚未转变为土地使用权、部分房产由于所属土地证尚未取

得从而不能申请办理房产证明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情况：

公司

土地总况 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划拨土地转出让土地 海域使用转土地使用

面积

（

亩

）

预估值

（

亿元

）

面积

（

亩

）

预估值

（

亿元

）

面积

（

亩

）

预估值

（

亿元

）

面积

（

亩

）

预估值

（

亿元

）

防城港

７

，

７３５ ２６．６６ １

，

２２９ ４．５６ ５

，

０４２ １９．４８ １

，

４６４ ２．６２

钦州港

２

，

４５９ ８．８２ １

，

２４１ ４．４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

２１８ ４．３８

合计

１０

，

１９４ ３５．４８ ２

，

４７０ ９．００ ５

，

０４２ １９．４８ ２

，

６８２ ７．００

注

①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正式完成，表中数据只是预估数据，评估机构在后续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出具

的评估值可能与表中数据存在差异。根据上表数据，尚未取得出让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的预估值占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总预

估值的比例为

５１．１０％

。

注

②

：土地面积数据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因相关土地的重新测绘颁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最终确定的土地面积数据及权

属状况与表中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注

③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北拖并未拥有土地资产。

房产情况：

公司

房产总况 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面积

（

ｍ２

）

预估值

（

万元

）

面积

（

ｍ２

）

预估值

（

万元

）

防城港

１１３

，

３７８ ５

，

７４５ ２１

，

０３５ １

，

３４３

注

①

：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正式完成，表中数据只是预估数据，评估机构在后续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出具

的评估值可能与表中数据存在差异。根据上表数据，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的房屋的预估值占本次交易拟注入资产总预估值

的比例为

０．２６％

。

注

②

：房产面积数据根据现有资料统计，因相关房产的重新测绘颁证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最终确定的房屋面积数据及权

属状况与表中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注

③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北拖并未拥有房产。

注

④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钦州港房产已全部取得房产证。

目前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正在积极处理上述问题， 并承诺在重组报告书通过北海港董事会审议之前能够解

决完毕相关土地及房产的权属瑕疵问题。

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诺， 办理相关土地及房产权属证书的应缴税费由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承

担。如上述资产无法取得相应权属证书，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出现相关资产无法实现过户、企业无法开展正常经营、企业资产被

迫售卖、企业关闭或者企业受到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等风险，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将以等值现金补偿上市公司。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名下所属的部分泊位尚未取得交通部岸线批复文件， 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已就该等泊位

的岸线批复向有权部门递交申请，审批工作正在进行中。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承诺在重组报告书通过北海港董事

会审议之前，取得该等泊位的岸线批复文件。如上述资产无法取得相应权属证书，从而可能导致公司出现企业无法开展正常

经营、企业资产被迫售卖、企业关闭或者企业受到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等风险，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将以等值现

金补偿上市公司。

本次北部湾港务集团和防城港务集团拟注入上市公司的资产中存在岸线问题的泊位情况及解决进展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 泊位 岸线状态 目前进展

１

防城港

１８－２２

号泊位

（

防城港域

）

１－２

号泊位

（

铁山港域

）

缺岸线批文

岸线使用的申请文件已上报有关

主管部门

２

钦州港 大榄坪

３

—

４

号泊位 缺岸线批文

岸线使用的申请文件已上报有关

主管部门

注：缺岸线批文的泊位数量占本次交易拟注入泊位总数的比例约为

２１％

，缺岸线批文的泊位资产的预估值占本次交易拟

注入资产总预估值的比例约为

２６％

（泊位资产由土地、码头水工和堆场构成，扣除土地之后缺岸线批文的泊位资产的评估值

占拟注入资产总预估值的比例约为

１２％

）。

本次交易中，北海港拟购买的上述资产可能存在不能取得权属证明的风险。

二、港口行业波动风险

（一）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的风险

本公司所从事的港口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产业的范畴，受经济发展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世界贸易的波动会影响到各国的

进出口业务，进而影响到港口的经营状况。一般来讲，国民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港口经营的变化方向是相同的。从整体

来说，港口行业的发展与一个国家特别是港口腹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密切的相关性，同时受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较大，当国

民经济处于高涨时期，运输需求增加，当国民经济处于低潮时期，运输需求减少。

（二）对区域经济发展依赖的风险

本公司所属港口作业区是我国西南地区的主要出海口之一。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公司的业务量和经济效益。目

前，北部湾经济区总体经济实力还不强，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低，现代大工业少，高技术产业薄弱，经济要素分散，缺乏大型

骨干企业和中心城市带动。同时，北部湾地区现有港口规模不大，集疏运交通设施依然滞后，快速通达周边省份特别是珠三角

大市场以及东盟国家的陆路通道亟待完善，与经济腹地和国际市场联系不够紧密。此外，西南地区目前现代市场体系依然不

健全，民间资本不活跃，创业氛围不浓，近海地区生态保护及修复压力也比较大，并存在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才开发、引进和

储备不足等问题。

（三）市场竞争风险

就公司所处地理位置而言，公司处于西南沿海，西南沿海地区港口群主要有粤西、广西沿海和海南省港口，其中湛江港具

备较好的自然地理条件，且和北部湾港的经济腹地基本重合、货物种类相似，交通运输便利，集疏运能力较强，与公司货源的

竞争比较激烈，因此，本公司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三、大股东控制风险

本次发行前，北部湾港务集团持有本公司

４０．７９％

的股份。本次发行后，北部湾港务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防城港务集团合

计持有本公司约

７０．４３％

股份，对本公司控制力和影响力增强。北部湾港务集团可以通过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公司的人事任

免、经营决策等施加重大影响，北部湾港务集团的利益可能与上市公司部分或全部少数股东的利益不一致。

四、政策风险

（一）国家产业政策变动风险

港口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产业，长期以来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本公司也因此而受益，近年来实现了较快

的发展。如果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在未来进行重大调整，或对港口设施条件、技术要求等标准和政策做出更加严格的规定，或做

出不利于本公司的产业规划或其它政策规定，将会给本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另外，如果国家对港口相关行业（如

石化行业、钢铁行业、粮食产业、航运行业等）的行业政策或对经济腹地的经济发展规划进行调整，也可能对本公司的经营产

生间接的影响。

（二）港口收费标准变化的风险

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港口装卸和堆存业务等，收入主要来源于装卸、堆存和港口管理，其收费标准受政府主管部门制定

的港口费率影响，收费标准的变化将影响本公司的经营业绩。

五、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投资收益与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

整、金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

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尤其提醒投资者注意的是，自本预案公布之后，本次交易能否顺利实施以及相关事项进展情况等均

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可能会因此发生波动，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八节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本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交易设计和操作过程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程序，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一、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对于本次交易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经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

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办法》、《收购办法》等相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并将继续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时向

交易所申请停牌并披露影响股价的重大信息。公司停牌期间，每周发布一次事件进展情况公告。本预案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

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

二、严格遵守关联交易审核程序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将提交于股东大会表决，且须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届时广大

投资者将可以选择赞成、反对和弃权等方式表达对公司本次交易的态度，从而确保了投资者对公司交易事项的参与权。本次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股东将依法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方案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方提交董事会讨论。独立董事就该

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三、提供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平台

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利，除现场投票外，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

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四、股份锁定的承诺

本次交易对方防城港务集团、北部湾港务集团承诺，自本次发行结束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在

本次发行中取得的股份，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有关规定执行。

五、其他保护投资者权益的措施

本公司将在相关信息披露以后，提供电话、电子邮件和信件等方式，为了解、参考投资者对本次交易的意见提供方便，从

而确保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建议权。 本公司和交易对方已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对本次交

易中涉及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本次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届时公司将聘请律师

对股东大会的合法性出具法律意见。

第九节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聘请招商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经审核本次交易预案，招商证券出具核查意见认为：

（一）北海港本次交易预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北海港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权属清晰。对拟购买资产所属部分资产存在权利瑕疵的问题，北部湾港务集团和

防城港务集团已承诺在重组报告书通过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前解决。本次交易完成后，北海港对拟购买的主要资产具有控制

权，该部分港口装卸、堆存类业务资产将有利于提升北海港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的定价方式和发行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不影响北海港的上市地位，资产重组后可改善并提高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提高北海港行业地位和

影响力，符合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第十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停牌前股价无异动的说明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开始停牌。公司股票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收盘价为

７．６５

元

／

股，之前第

２１

个交易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的收盘价为

７．６２

元

／

股，该

２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股

票收盘价格累计涨幅为

０．３９％

；同期深圳成指累计涨幅为

６．５５％

，港口水运指数累计涨幅为

０．７２％

。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第五条的相关规定，剔除大盘因素

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本公司股价在本次停牌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２０％

，无异常波动情况。

二、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经自查，在北海港股票停牌前

６

个月内（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９

日），除北海港董事马正国的母亲段任

翔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曾购买

６

，

７００

股北海港股票之外，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交易对方北部湾港务集

团及其主要负责人，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上述相关人员的直系亲属均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北海港董事马正国的母亲段任翔，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６

日、

９

月

７

日购买了北海港股票合计

６

，

７００

股。经马正国本人说明，其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前未向段任翔泄露过任何有关重组的事项，且段任翔在此期间并不知悉北海港的任何内幕信息。经段任

翔本人说明，其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购买北海港股票期间并不知悉北海港的任何内幕信息，其买卖北海港股票的行为完全是基于

其本人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同时段任翔本人承诺，若在本次重组期间卖出

该股票，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

除上述情形外，本次交易相关人员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交易对方对预案中所提供信息的承诺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防城港务集团和北部湾港务集团就其为本预案中披露的相关事宜所提供信息做出如下承诺：“本承

诺人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承诺人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十一节 上市公司及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承诺保证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预案

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本预案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的财务数据、预估数据尚未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审

计、评估报告确认，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全体董事签名：

黄葆源、马正国、黄志堂、吴启华、何典治、张忠国、孙泽华、邓远志

北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葆源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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